
 

國立政治大學學生事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場地借用申請單 
 
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申請單位  

聯絡人  
校內分機  E-mail  

聯絡手機  

借用場地 
□教育實驗基地（資訊大樓下方草坪） 

□藝文中心 601室 

活動內容 

1. 使用人數：_____人 

2. 用  途： 

 

（使用場地時請自備垃圾袋，並於場地使用完畢時自行將垃圾清除帶走） 

活動日期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（週_____）至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（週_____） 

活動時間 _____時_____分 至 _____時_____分，共計_____小時 

其    他 

申請事項 

□教育實驗基地導覽（竹屋、菜園介紹） 

□其他：（如需自備電器或設備請詳列於此欄並事先告知） 

 

使用規範 

1. 場地開放借用時間為學期間週一至週五，上午 10時至 12時，下午 13時至 16時（午休

時間、例假日、國定假日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即暫停借用）。 

2. 借用前請先至本中心 Google行事曆確認有無其他單位或同學借用。 

3. 本中心場地全面禁止吸菸，借用單位或同學如汙損場地及舍設備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4. 布置會場及其周邊場地請使用無痕膠帶，避免破壞汙損牆面。 

5. 除場地所附之基本設備外，得視需求提出器材申請借用。領取器材時，請與本中心承辦

人確認設備是否齊全及正常，借用單位須善盡保護及保管責任。歸還器材時，請清潔各

項設備或器材，並交給本中心承辦人辦理驗收，如經發現有損壞或遺失，由借用單位照

價賠償。 

6. 如需進行場地勘查，請借用單位於活動前派人於上班時間洽本中心承辦人，如有操作不

當致設備毀損之情事，借用單位應負擔賠償責任。 

7. 若取消借用，最晚須請於活動前 3日至本中心辦理取消借用，若超過三次申請未使用，

將停權借用 6個月。 

□本人已詳閱、了解並同意上述規範等事項內容。 
簽名： 

日期： 

審核結果 
□同意借用。（如有需要得向本中心承辦人預約場勘） 

□不同意借用。（□性質不符規定 □時段衝突 □其他原因） 

申請人 

（簽章） 

申請單位主管 

（簽章） 

承辦人 

（簽章） 

承辦單位主管 

（簽章） 

    

更新日期：114.9.19 


